




對醫事人員或緊急醫療救護人員以強暴、脅迫、
恐嚇，妨害其執行醫療或救護業務，致醫事人
員或緊急醫療救護人員於死者，最重處以無期
徒刑。 衛生福利部、內政部警政署、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台灣醫院協會關心您

重罰


